入团发展对象考察表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
	项目
	具体内容
	得分标准
	自评分
	团支部考评分
	得分

	一、日常行为
（满分40分）
	1.学习成绩（20分）：学习成绩优秀，学分绩点不低于2.8或专业前50%，没有不及格学分，学习成绩按照绩点排名为准。
	得分=20*（1-同年级同专业排名）
例如专业排名15%，得分=20*（1-15%）=17
	
	
	

	
	2.日常表现（10分）：日常表现注重个人修养，讲究公德，尊敬师长，积极参加团组织活动，严守团章团规各项纪律，积极向团组织靠拢。日常表现包括寝室等级、晨读晨练和晚自习、晚间签到、集体活动。
	（1）寝室等级满分3分，标兵寝室3分，文明寝室2分，达标寝室1分，不达标寝室及校外住宿不得分；
	
	
	

	
	
	（2）晨读晨练及晚自习满分2分，每参加一次得0.1分；
	
	
	

	
	
	（3）按时全部完成晚间签到得2分，存在未打卡现象的不得分；
	
	
	

	
	
	（4）2024-2025学年，参加学院班级集体活动并由个人提供证明，参加3次及以上得3分，未达到得不得分。
	
	
	

	
	3.综合素质测评（10分）：2024-2025学年综合素质测评。
	A+得10分，A得8分，B+得5分，其余不得分。
	
	
	

	二、团课学习
（满分20分）
	参加不少于8学时的团课学习和实践课程，上课期间遵守课堂纪律并参加团课考试，最后团课学习成绩需在60分以上。具体学习要求按照团课学习通知确定。
	最终得分=20*（团课成绩/100）
	
	
	

	三、素质拓展
（满分20分）
	1.志愿服务（5分）：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。（以2024-2025学年PU平台志愿积分为准）
	按照2024-2025学年PU平台志愿积分进行计算，每完成1个志愿积分得0.5分，最高得分为5分。
	
	
	

	
	2.社会实践（5分）：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、实习(实习需有单位鉴定)等活动，并按要求提交材料。
	得4分。获得“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或所参加团队获“优秀团队”、“优秀调研报告”等相关荣誉加1分。
	
	
	

	
	3.文体活动（5分）：2024-2025学年积极参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（含运动会、合唱节等）。
	2024-2025学年作为参与者参加每参加一次得1分，观众减半，需提供证明材料。获得名次可额外加分，一等奖（第一名）加3分，二等奖（第二、三名）加2分，三等奖（第四、五、六名）加1分。
	
	
	

	
	4.科研竞赛（5分）：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荣誉（含学科竞赛、“挑战杯”、大创等）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公开出版的期刊发表论文。
	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荣誉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论文等可加5分，集体竞赛按50%加分；校级荣誉加3分。同类型荣誉最多累加两项，且不可超过本项上限分数。
	
	
	

	四、荣誉表彰
（满分10分）
	获得校园文化建设先进个人、优秀青年志愿者、综合奖学金等非科研竞赛类荣誉，需提供发文文件或获奖证书等佐证材料。
	获学院荣誉每项2分，校级荣誉每项4分，省级以上奖项每项8分,未获奖不得分。同类型荣誉最多累加两项，且不可超过本项上限分数。
	
	
	

	五、学生工作
（满分10分）

	1.校、院两级团学组织主席、中心主任。
	加10分，身兼多职者，按最高职务计分。
	
	
	

	
	2.校、院两级团学组织主席团成员、各助理团负责人、各中心副主任、社团会长。
	加8分，身兼多职者，按最高职务计分。
	
	
	

	
	3.校、院两级团学组织各部部长、社团副会长、班级团支书、班长、助理辅导员。
	加7分，身兼多职者，按最高职务计分。
	
	
	

	
	4.校、院两级团学组织各部副部长、各社团部长、副部长。
	加6分，身兼多职者，按最高职务计分。
	
	
	

	
	[bookmark: _GoBack]5.校、院两级团学组织常态化志愿者、各社团常态化志愿者、各助理团成员、班委、大寝室长。
	加5分，身兼多职者，按最高职务计分。
	
	
	

	
	6.小寝室长及其他学生干部。
	加4分，身兼多职者，按最高职务计分。
	
	
	

	总计
	
	
	
	
	


备注：所有项目均需按顺序提交证明材料，计分应精确计算。
